
我國生育率逐年下降，最低時0.9人，影響主因為經濟因素。（提供／李順仁）

研究發展

文‧圖／馮  燕

近
幾年新聞媒體不時有針對我國少子女化現象進行報導，認為我國少子女化的情形

相當嚴重。在教育規劃方面所帶來的挑戰，是未來學生數日漸減少，將造成教師

超額、教室閒適等問題，連帶影響學校合併或退場的議題；人力資源方面的後效，是勞

動人口減少與勞動力高齡化或轉型不易現象；長遠來看，家庭撫養負擔日趨沉重、產業

可用人力不足、國家競爭力受限等情況皆有可能發生。一旦國家發展停滯、經濟情況惡

化，扶養人口既少又窮時，被扶養人口（包括老幼）的生存恐面臨更艱困的挑戰。

然而，少子女化並非突然發生的現象。諸多先進國家隨著醫療進步與發展、社會

文化與經濟活動的轉變，多會面臨人口結構的變遷：高生育率轉型為低生育率，一旦人

口轉型完成，鮮有國家可以大幅提升該國的生育率，即使生育率在未來有所提升，因低

生率期間出生而未來可生育之人數已減少人口亦難有相當程度的成長（中央研究院，

2011）。我國育齡婦女總生育率（以下簡稱生育率）自戰後以降逐年遞減，民國73年降

亟需持續關注的
少子女化現象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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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6人，即已低於人口替代水準的2.1人，往後又逐年下降，至民國99年（虎年）時最

低，僅0.90人，近幾年則略有回升，呈現相對穩定，但距離重返人口替代水準的2.1人，

似有相當之難度。

若與其他先進國家比較，依內政部公布世界主要國家近10年的生育率看來，除法國

與紐西蘭的生育率持續保持在接近人口替代水準外，歐洲亦普遍不高。又如以美國中央

情報局預估2015年世界上224個國家（地區）的生育率資料（如表1）看來，我國（雖然

2016年有略升為1.2）與香港、南韓、新加坡確實是敬陪末座，堪稱世界最低，更凸顯我

國少子女化現象之嚴峻。

婚姻與經濟是成因
我國婦女的理想子女數，長期以來都是約在2人左右，並無太大的改變，然而隨著時

間推移，實際生育數卻逐漸減少，有學者認為此現象與婦女婚姻型態轉變與婚育步調延

後有關（中央研究院，2011；孫得雄，2009）。孫得雄（2009）曾以臺灣婦幼協會於2004

年辦理的電話抽樣調查資料進行分析，指出我國未婚者希望結婚的比率超過6成，且結婚

仍是生育的重要條件。行政院（2013）研擬人口政策白皮書時，曾針對少子女化的問題

進行研析，也指出國人較認同婚姻內生育的正當性，我國與東亞國家有較為相似的社會

進程，先婚後育的價值觀與經濟先決的心理因素造就了遲婚、晚婚以及晚生、少生或不

表1：2015年CIA預估相關國家（地區）總生育率排序

排序 國家 總生育率
110 France 2.08
115 New Zealand 2.04
140 United Kingdom 1.89
141 Sweden 1.88
142 United States 1.87
145 Norway 1.86
168 Denmark 1.73
181 China 1.60
211 Japan 1.40
220 Korea, South 1.25
221 Hong Kong 1.18
222 Taiwan 1.12
223 Macau 0.94
224 Singapore 0.81

資料來源：（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
factbook/rankorder/2127ran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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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結果，當進入婚姻是生育的先決條件，若遲未進入婚姻，自然生育的機會就大為降

低，因而揭櫫願婚、樂生、能養的政策願景。

事實上，影響年輕人遲婚甚或不婚，以至於少生或不生的關鍵因素，恐怕仍與個人

或家庭的經濟條件脫離不了關係；再加上前一陣臺灣的社會氛圍相當強調育兒成本，媒體

往往大肆誇大報導育兒負擔，一想到孩子出生後的照顧負擔與照顧品質，亦會使得年輕夫

妻的生育意願更加薄弱（郭靜晃、鍾育婷，2014）。孫得雄（2009）的育齡者調查受訪對

象中，尚未結婚者的最主要原因，是沒有經濟基礎；而不希望生育者，最主要理由也是經

濟能力不足以負擔生養小孩；至於已有一個子女的民眾，不願意再生的主要原因，亦是經

濟能力不足以負擔生養小孩。隨著教育機會普及與受教育時間延長，在經濟及社會快速發

展進程中，國人在觀念上逐漸傾向先立業再成家，女性也更能追求經濟獨立、自由自主的

生活，婚育逐漸成為眾多選項之一，而非必要選項；近幾年又遭逢全球經濟局勢驟變（如

金融海嘯），大環境的不確定性更影響個人的就業與所得等經濟條件（郭靜晃、鍾育婷，

2014；中央研究院，2011），因此，若進入婚姻的機會成本提高，未婚年輕男女自然就會

選擇遲婚或不婚。遲婚致使可生育的年限縮短，不但會影響男女性的生育意願，也有可能

產生身體功能因素，以致最終當個頂客族而不生。

但有趣的是，近幾年來，這樣的社會氛圍似乎也逐漸在醞釀著新的改變。隨著資訊

科技的發達，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透過網路分享育兒的生命經驗，或組成線上的新手爸媽

團體分享彼此的育兒經、團購育兒產品，電視上傳播越來越多成功的藝人選擇生育（甚至

先有後婚），蔚為新風潮，甚而有立法委員建議修法，讓具有經濟能力選擇單身的女性可

以運用人工生殖技術生養孩子。一時之間，整體社會似乎有越來越多的人樂於「生養孩

子」，婚育之間的關係似乎也有新的發展，如能趁此契機，從政策上找到強化年輕人願婚

樂生的有效做法，也許能有助於我國生育率的提升。

國人意向需考量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於民國102年間所進行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指出，

最能提升25至49歲未婚女性結婚意願之主要因素為「能有穩定的工作及收入」（占

39.97%）；而最能提升15至49歲有偶（同居）女性想（再）生育之誘因，則以「提供生

育（育兒）津貼或教育津貼」（28.87%）與「提供6歲及以下托育費用補助」（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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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關鍵，這些調查結果不僅印證經濟條件對婚育選擇有所影響，似乎也隱含國人期待先

「能養」（有人分擔、有生育計畫、能負擔養育成本）才「願生」的意向。

陳信木等人（2012）於民國101年所做的電話訪問生育研究結果顯示，若從當時所有

生育相關政策措施排序來看，「5歲以下幼兒園免學費」最受民眾青睞（8成受訪者認為

對生育有幫助）；其次為「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及企業托兒措施」（7成受訪者認為對生育

有幫助）；至於最沒有助於生育的政策，則為「每胎次的生育獎勵（一次性）」（不到

半數民眾認為對生育有幫助）。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於民國102年所進行的婦女婚育

與就業調查報告指出，婦女認為「生育（育兒）津貼或教育津貼」及「6歲以下托育費用

補助」最有助於鼓勵生育。而彭錦鵬等人（2014）所做青年婚育態度調查則指出，有80%

受訪者認為具有鼓勵青年婚育的項目為：新婚夫妻購屋優惠、職場工時合理性、工作場所

提供托育（托嬰）中心、落實職場提供育嬰假、提供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托嬰托兒社區保

母系統、提供托育津貼等項；已婚女性則較重視：新婚夫妻購屋優惠、工作場所提供托育

（托嬰）中心、提供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改善我國生養育兒環境，才能有效提高生育率。（提供／高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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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不難發現降低養育成本、財務支援、兼顧工作及育兒、托育服務等措施，較受

到人民青睞，並可推測有助於生育。因此國發會於2015年提出「完善生養環境方案」，欲

從1.衡平職場與家庭、2.支持家長育兒、3.安親托育普及化等三大策略著手，改善我國生

養育兒環境，行政院核定版是預期以到2030年將我國生育率提升至1.4水準為目標。

當務之急在建制
在行政院的完善生養環境方案中，至少有28項政策，除了統合諸如衛福部主政的托

育在地社區化策略下各種措施、教育部主政的教保服務優質化策略的種種措施、勞動部主

政的強化企業責任策略…等，還有提出如「研議提升育嬰津貼所得替代率」、「研議運用

就業安定基金補助在職者托育相關費用」、「評估現行各類育兒相關津貼補助與社會保險

給付之財務，並進一步研議整合機制與財源籌措之可行性」等新增措施，涉及的國家經費

亦超過百億，確實督導各部會執行應興應革的生養相關政策，恐非一個設在衛生福利部下

的任務編組「少子化辦公室」可以完成的任務（馮燕，2017）。我國自1999年設立兒童

局，有了專責單位以後，開展不少兒童少年保護及福祉保障服務與措施，可惜在2013年成

立衛生福利部時，被視為功成身退而改制。如今面對已被拉高到國家安全層級的少子女化

社會問題，當務之急似應考量在中央政府設置一個可以統合各部會資源、研議跨部會政策

修訂、督導並推動全方位合作的政策執行單位，才可能持續關注並評析落實各種少子女化

對策。  （本專題策畫／經濟學系謝德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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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燕小檔案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社會工作學院博士（1988）。

現職：

臺大社會工作學系教授（2002-迄今）

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主任（2016-迄今）

「臺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理事長（2012-迄今）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董事（2002-迄今）

「中華婦幼發展協會」理事（1998 - 迄今）

「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監事、理事（1998-迄今）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理事、理事長（1997-迄今）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常務理事（1990-迄今）

主要經歷：

行政院政務委員（2013- 2016），「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董事長（2013-2016），總統府國策顧問（2011-

2013），「臺灣第三部門研究學會」理事（2010-2016），「紅十字會八八水災服務聯盟」召集人及決策小組

成員（2009-2013），曾任行政院青輔會、行政院人口政策委員會、經濟部性別平等委員會、總統府人權促進

委員會、臺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教育部人權促進委員會、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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